
和諧校園齊創建之「校不容凌」

沒有受傷或情緒不穩 

附錄四 

學校處理欺凌事件流程圖 

教師在安全情況下分開肇事同學，即時

作出初步的了解、跟進，查詢是否有人

受傷，並考慮是否需要尋求支援 

通知校長，校長安排人手即時處理事件，例

如通知家長、由急救小組為學生即時急救、

召喚 999 / 救護車 

有關教師或訓輔組接手跟進事件和深入處理，包括使用<<和諧校園齊

創建>>中「承責改進法」處理涉及欺凌事件學生、訂立改進計劃、約

見家長或轉介訓輔組/社工/學生輔導人員/教育心理學家跟進。若有需

要，校方應諮詢警務處的學校聯絡主任 

學生完成治療工作 

無效 
有效 

教師初步

介入調停 

與家長聯絡，交代事件，目的在加強家

校溝通，攜手協助學生改善行為。紀錄

及進行事後檢討、檢視校內的反欺凌政

策及跟進工作(包括對當事人作出適當

的輔導) 

考慮改用其他介入方法或尋求外界協助

(例如群育學校的短期適應課程、精神科治

療、心理輔導、家庭服務 ) 

當遇見或接報欺凌事件，教師必須

先保持冷靜，並前往制止欺凌行為 

同學受傷 

情緒不穩 

無效 

介入能 

否有效 

有受傷或情緒不穩 


